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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海欣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第九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

   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

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
 

一、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

（一）本次董事会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、行政法规、部门规章、规范性

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； 

（二）本次董事会会议通知于 2017 年 12 月 13 日以电子邮件方式向全体董

事发出；会议资料于 12月 14日以电子邮件方式向全体董事发出； 

（三）本次董事会会议于 2017年 12月 18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； 

（四）本次董事会会议应出席董事 9人，实际出席会议董事 9人。  

 

二、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

（一）会议审议情况 

会议以记名投票方式表决，形成以下决议： 

以 9 票同意，0 票反对，0 票弃权，审议通过《关于上海海欣医药股份有限

公司拟实施定向增发的议案》。 

上海海欣医药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海欣医药”）为上海海欣集团股份

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控股孙公司，公司全资子公司上海海欣资产管理

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海欣资产”）持有海欣医药 51.32%股权。 

受国家“两票制”政策影响，海欣医药业务下滑明显，2017 年上半年营业

收入同比下降 18.2%，净利润同比下降 29.8%。2018年“两票制”将在全国范围

全面推行实施，形势将更为严峻。 

为引入医药流通渠道资源，注入发展新动力，海欣医药拟通过定向增发方式

引入战略投资合作伙伴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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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次海欣医药拟向瑞康医药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瑞康医药”）定向发

行股票不超过 1,349.50 万股（含 1,349.50 万股），发行价格为每股人民币 6.17

元，融资总额不超过 8,326.415 万元人民币（含 8,326.415 万元）。海欣医药募

集资金用于：（1）归还银行借款，归还公司借款；（2）药品采购。 

若海欣医药按股票发行方案完成定向增发，则瑞康医药将持有海欣医药 51%

股份，成为海欣医药第一大股东、控股股东。海欣资产所持海欣医药股份将相应

稀释至 25.15%，届时海欣医药将不再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。 

对于此次增发合作，瑞康医药及其实际控制人承诺：1、本次发行完成后，

海欣医药将作为瑞康医药在上海区域范围内的唯一药品销售平台；2、若本次股

票发行完成后，海欣医药在 2018 年、2019 年（以 2016 年为基年）任意一年营

业收入复合增长率或净利润复合增长率任意一项无法达到 50%，海欣资产有权将

所持海欣医药的全部股份转让给瑞康医药，瑞康医药同意届时以 6.17 元/股的价

格受让海欣资产所持海欣医药的全部股份。 

海欣医药引入瑞康医药后，公司将失去对海欣医药的控制权，交易预计对公

司 2018 年营业收入有重大影响（影响比例未达 50%），对公司净利润未产生重大

影响（影响比例未达 10%）。公司希望能够通过整合外部优势资源帮助海欣医药

渡过目前经营困境，并在未来实现更高增长。海欣医药引入瑞康医药后，将保持

“海欣”名称不变更。 

经审慎研究，公司董事会同意海欣医药实施定向增发，引入瑞康医药。出于

对海欣医药未来发展支持的考虑，公司同意海欣资产放弃优先认购权。 

海欣医药将按照约定归还公司借款；在募集资金到位后，将归还银行借款，

解除公司为海欣医药提供的担保。 

 

（二）公司独立董事发表独立意见 

海欣医药拟实施定向增发引入投资者，通过新投资者的产业资源摆脱当前的

经营困境，注入发展新动力。海欣医药本次定向增发事项审议决策程序符合法律、

法规及《公司章程》的规定，发行定价公允；交易预计对公司 2018 年营业收入

有重大影响（影响比例未达 50%），对公司净利润未产生重大影响（影响比例未

达 10%）。公司做出该重大决定，主要基于对海欣医药所面临的经营困境及未来

发展需求等方面的考虑。海欣医药引入新投资者后，有望成为投资方在上海区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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范围内的唯一药品销售平台；投资方将利用自身的市场地位、品牌效应等拓宽海

欣医药的供应和销售渠道，促进海欣医药的业务发展。海欣医药的营业收入和净

利润有望得到增长。综上，同意海欣医药实施本次定向增发。 

 

三、其他事项 

1、公司将于同日对外披露《关于控股孙公司上海海欣医药股份有限公司拟

增发股份引入投资者的公告》； 

2、海欣医药将于 2017 年 12 月 20 日对外披露《2017 年第一次股票发行方

案》、《北京金诚同达（上海）律师事务所关于<上海海欣医药股份有限公司收购

报告书>之法律意见书》等文件，请投资者登陆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查询

具体内容。 

 

四、上网公告附件 

独立董事意见。 

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上海海欣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董  事  会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7 年 12 月 20 日 


